
产品企业执行标准备案如何申请？

产品名称 产品企业执行标准备案如何申请？

公司名称 深圳市实测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测试周期:5-7天
寄样地址:深圳宝安
价格费用:电话详谈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翠宁社区太宁路145号二
单元705

联系电话 17324413130 17324413130

产品详情

产品标准系指对产品结构性能、规格、质量特性和检验方法所做的技术规定，

它可以规定一个产品或同一系列产品应满足的要求，以确定其对用途的适应性

。产品可以是软件、硬件、流程性材料或服务。

产品交付标准系指作为产品生产、交付检验、验收和仲裁检验用的依据，是生

产企业对消费者和社会的产品质量责任承诺。

产品交付标准必须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要求的合法标准。产品

交付标准应符合：

a)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b)有关安全、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

c)企业声明执行的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注：企业声明系



指在产品或其包装上、产品的声明书、说明书、质量证明书、装货清单、交货

单、标签上注明采用的标准。

d)企业产品标准。包括：

1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时，制定的企业产品标准;

2企业为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

方标准并作为出厂交付依据的企业产品标准；

3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加以补充规定，并作为出厂交付依据的企

业产品标准。

办理条件

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相应的企业

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该企业标准应办理备案。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与各市（县）直属局分工如下：

1、在国家或省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登记注册企业和省属企业的产品标准在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处备案。

2、市（县）属企业和在市（县）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注册企业的产品标准

在各市（县）质量技术监督直属局备案。

实施主体及受理范围

省质监局负责省属企业产品标准(食品、食品添加剂除外)和公共安全技术防范

产品、消防产品、医疗器械(Ⅱ、Ⅲ类)、软件产品、农药、卫生杀虫剂、液体

肥料、特殊化妆品和饲料添加剂(配合饲料除外)的产品标准备案。



其他产品的企业标准的备案部门由企业工商注册机关的同级质监局予以明确。

备案需提交的材料

(申请材料均应加盖申请人公章，专家组成员资质证明等复印件需由本人签名

。)

1.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复审备案申请表(二份，附规定格式电子文本);

2.规定格式的标准批准发布文件(二份);

3.按国家标准GB/T 1.1的要求编写的企业产品标准纸质文本(二份，附规定格

式电子文本);

4.企业产品标准编制说明书(内容包括：制定标准的依据、贯彻相关标准情况,

重点说明确定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的目的和依据,试验方法的可行

性、准确性,采标情况等,属修订标准的，应列出新旧标准对比)(二份);

5.规定格式的企业产品标准审查单(会议纪要)(二份);

6.规定格式的企业声明(二份);

7.专家组成员资质证明(应符合《企业产品标准管理规定》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

定)(二份);

8.特殊化妆品须提交卫生部颁发的“国产特殊用途化妆品卫生许可批件”复印

件(二份)。

办理程序

1.申请人在企业产品标准发布后30日内向质监部门提出备案申请，提交申请材



料;

2.质监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全的出具接收材料回执;不属于备案范

围、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告知补正材料;

3.质监部门在7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符合规定要求的，准予备案，

并发备案通知;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不予备案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办理周期：

根据产品类型及办理地域不同，多需时间有所区别，短时间可以5个工作日完

成。

收费标准及依据

企业产品标准备案代办需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根据产品和地域区别收费

不予备案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备案：

1、标准(包括复审确认有效或修订)，未经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授权的主管负

责人批准、发布的;

2、备案材料不齐全的;

3、标准发布或复审后无正当理由超过三十日备案期限的;

4、不符合国家标准GB/T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中规定的标准编写要求的

。

5、标准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强制性标准的。



6、标准备案后，未经过标准备案部门的同意，擅自修改或降低企业标准的取

消备案资格，并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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